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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453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马精化      编号：2016-025 

 

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 

《附条件生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》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合同签订基本情况 

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马

精化）拟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33,128,834股（含233,128,834股）

A股股票，发行对象为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陵控股”）、

张家港保税区金海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海汇投

资”）、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峡资本”）、北京中

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邮资产”）、常州和嘉资本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嘉资本”）、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和诚智益”）（上述六名特定发行对象以下简称“六名特定对

象”）。2016年3月28日，公司与六名特定对象分别签订了《附条件生

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》。 

本次发行对象为金陵控股、金海汇投资、三峡资本、中邮资产、

和嘉资本、和诚智益，上述认购方除金陵控股为公司关联法人外，其



2 
 

他五名认购对象与公司均无任何关联关系。金陵控股、金海汇投资、

三峡资本、中邮资产、和嘉资本、和诚智益将分别认购公司本次非公

开发行的 134,969,325 股股份、31,288,343 股股份、24,539,877 股

股份、24,539,877 股股份、12,269,938 股股份、5,521,472 股股份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金陵控股认购公司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详细情况见公司刊登于 2016

年 3 月 29 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部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关于《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<股份

认购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的核准。 

二、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金陵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3号 3号楼 5533

室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110000013254645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项目投资；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；经济信息咨询 

（二）张家港保税区金海汇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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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 18 号全球通大厦 8层 8328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2MA1MGDKGXH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；股权投资；对未上市企业进行

股权投资；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。（不得向社会大众募集资金，

不涉及财富管理，不涉及 P2P 融资等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三）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6 号 6层 601室 
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110000013254645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；股权投资；资产管理；投资咨询。（“1、

未经有关部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得公开开展证

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

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

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”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四）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 号，甲 3 号 13 层甲 3-13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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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号：110000010306238 

注册资本：167,188.0468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；销售五金交电、化工产品（不

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）、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机械电

器设备、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、电子元器件；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

技术咨询；信息咨询；组织文化交流活动（演出除外）；承办展览展

示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

营活动。）  

（五）常州和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3号楼 E 座 502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411MA1MCX8X5B 

注册资本：30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资产管理（除金融、保险类）；股权投资；实业投资；

创业投资；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（除证券、期货类咨询）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六）珠海和诚智益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-5799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HKAD94 

注册资本：1,000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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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（不包含与买方业务无关的卖方业务）、私

募基金管理（不包含与私募基金可能冲突的相关业务）、投资咨询 

三、《附条件生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》的主要

内容 

公司与六名特定对象分别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

开发行股份的协议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认购数额及认购方式 

六名特定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认购金额，分别如

下： 

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（股） 认购金额（万元） 

1 金陵控股 134,969,325 110,000 

2 金海汇投资 31,288,343 25,500 

3 三峡资本 24,539,877 20,000 

4 中邮资产 24,539,877 20,000 

5 和嘉资本 12,269,938 10,000 

6 和诚智益 5,521,472 4,500 

合 计 233,128,832  190,000  

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、送红股或

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发行股数上限将相应调整。本次发行的股

票全部采用现金认购方式。 

若公司董事会最后决定的本次发行的总股数少于 233,128,834

股，六名特定对象均同意按照相同比例调减股份认购数量。本次非公

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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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认购价格   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8.15元/股，不低于定价

基准日(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)前二十个交

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%。 

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，若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、送红股

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作相

应调整。 

（三）股款的支付时间、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

六名特定对象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第三条的约定认购公司本次

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票，并同意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

证监会核准且六名特定对象收到公司或公司指定的保荐机构发出的

认股款缴纳通知（以下简称“缴纳通知”）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以

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股款足额缴付至公司或公司指定的保荐机

构在缴款通知中指定的银行账户，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公司

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。 

在六名特定对象支付完认股款后，公司应尽快将六名特定对象认

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股票登记手续，以使六名特定对象

成为本协议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股票的合法持有人。 

（四）限售期  

六名特定对象在本合同项下认购的标的股票应在本次非公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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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。六名特定对象应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和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

票中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，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条款  

1、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、义务或责任、陈述或

保证，即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，违约

赔偿金为认购人本次认购金额的 5%。 

2、本协议项下约定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如未获得天马精化股

东大会通过或/和中国证监会核准的，本协议自动解除，双方互不承

担违约责任。 

3、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

议项下的义务将不能视为违约，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要的救

济措施，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。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，应尽快

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并在事件发生后十五日内，向对

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

的理由的报告。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日以上，一方有权以书面通

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。 

（六）协议的生效条件  

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

成立，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： 



8 
 

1、本协议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 

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 

3、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公司与六名特定对象签署的《附条件生效的以现金认购非公

开发行股份的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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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、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、义务或责任、陈述或保证，即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，违约赔偿金为认购人本次认购金额的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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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六）协议的生效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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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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